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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電子郵件、其他書面

文件。 

2. 合作單位來文由計畫

主持人所屬系所收

文。 

3.  

計畫主持人檢具爭議內容及過程

之書面文件向 

所屬系所及研究發展處 

說明案件經過 

副校長或 

校長決行 

以本校名義回覆合作單位 

計畫主持人回復研究發展處 

案件擬處理方式 

研究發展處協助簽擬內容 

由計畫主持人所屬系所陳核公文 

會辦研究發展處及相關單位 

研究發展處協請律師提供 

計畫主持人後續處置相關建議 

1. 計畫主持人係以本校

名義簽訂產學合作契

約並由系所執行計

畫，倘發生爭議案件，

請計畫主持人依計畫

書聲明事項辦理，並

由研究發展處提供行

政協助，俾共同維護

本校權益。 

2. 研究發展處協請律師

提供計畫主持人相關

建議，並由計畫主持

人考量計畫整體執行

狀況回復擬處理方

式。 

由研發處協助計畫主持

人就爭議案件處理方式

簽擬回覆內容，並請律

師協助檢閱文字用語。 

簽呈內容請計畫主持人

確認與事實相符並會辦

相關單位。 

合作單位通知本校/ 

計畫主持人通知研究發展處 


